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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6-002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及不再单独聘任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9日分别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

不再单独聘任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规定，本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

所”）两地上市，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初期分别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并披露相关财务资料。

根据香港联交所于 2010年 12 月 10 日刊发的《有关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内地

注册成立公司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总

结》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4.11(c)条及第 19A.31(4)条

规定，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发行人（以下

简称“中国发行人”）可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财务报表，而已在香港联

交所作主要上市的中国发行人的年度账目可由符合相关条件的中国执业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前提是中国发行人已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年度财务报表；

按照相互认可协议，一家获中国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中国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其已获认可适宜担任在香港上

市的中国内地注册成立公司的核数师或申报会计师，并且是香港法例第 588 章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0ZT条所述之认可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具有香

港上市规则下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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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实现实质性趋同，为进一步提

升信息披露效率、简化财务编制流程、节约披露成本及审计费用，本公司将自

2025 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始，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披露相

关财务资料。

二、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披露相关财务资料，不会对

公司业绩、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构成任何重大影响，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

体利益。

三、不再另行单独聘任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根据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 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聘请

致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申请在香港

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审计机构，其工作内容和范围为公司 H 股发行及上市相

关的审计服务。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8日完成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发行 H股并

挂牌上市，致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已全部完成，其聘任

期亦随之结束。

鉴于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聘任的 2025

年度境内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获中国财政部

及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并有资格向中国发行人提供使用中国内地审计准则的审计

服务。因此，公司将不再另行单独聘任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2025 年度由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并承担公司 A股及 H股财务报告审计职责，

审计报酬不发生变化。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和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认为：鉴于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实现实质性趋同，相关政策文件亦支持内地企业

采用中国准则编制 H股财务报告。统一准则有利于提升信息披露效率，降低编

制成本，且不会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境内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中国发行人提供审计服

务的资质。综上，一致同意公司自 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始，统一采用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披露相关财务资料，不再另行单独聘任境外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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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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